《校园电动自行车安全告知书》
全体师生员工：
为切实保障校园安全，预防火灾及交通事故，根据上海市学校安全协会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高校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指南(试行)》的通知（沪校安〔2025〕12号），现就电动自行车管理要求告知如下：
一、车辆登记备案标准
车辆必须符合‌国标GB17761-2024‌，具备脚踏骑行能力、最高车速不超过25km/h、整车质量不超过63kg、电机功率不超过400W等。
电池标称电压不超过48V、电池组带耐高温唯一性编码、充电器符合GB42296（禁止车载充电）等。
落实公安登记备案及我校登记备案。
二、行驶管理禁令
校内行驶必须佩戴头盔，严禁载人、逆行、超速（限速10km/h）、使用手机、酒后驾驶、运载易燃易爆物等行为。
严禁改装车、无牌车、外观破损车、加装或改装动力装置车辆在校园内行驶。
三、停放与充电管理
车辆须在指定室外车棚或划线车位停放，严禁在楼梯间、消防通道、安全出口、宿舍、教室、食堂及架空层未防火分隔区等区域内停放。
校园内严禁私人电动自行车充电，公务用车不得违规充电。
四、违规行为及处理
具有以下违规情形之一的，将视情节严重采取拖离、禁入、通报、处分或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措施：无证行驶、乱停乱放、违规载人、电池入室充电、强闯校门、引发火情（灾）、占用消防通道、盗用或破坏他人车辆、载运危险品等违反学校及相关规定的其他行为。
五、责任义务
主动更新登记备案，合规使用车辆，及时处置闲置车辆，鼓励自愿投保。
特此告知。
保卫处（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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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已认真阅读并完全了解《电动自行车安全告知书》的全部内容，承诺将严格遵守告知书所列各项规定与要求，切实履行个人安全责任，为维护校园安全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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